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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老杨拿到法院判决书后，给我打来电话。他说：“经过检察机关
监督，案子改判了，虽未达到预期的数额，但从根儿上驱走了我的心魔，我终
于把这件事放下了！准备和老伴儿开启行程，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距离老杨的这通电话已经过去半年，但他的这番话却时常在我耳边萦
绕。

20天，20万元亏到不足百元

2014 年，临近退休的老杨有了一个带着老伴儿环游全国的梦想，然而，旅
游资金不足的忧虑一直困扰着他。当他听到朋友说，期货交易能让钱生钱后，
便动了心，并在朋友的介绍下到某交易公司了解情况。当时，工作人员向他推
荐了一款白银相关的金融产品，说这款产品能真正实现“小投入大回报”，并
且向老杨透露，公司是某大型交易所的会员单位，信誉有保证。反复与老伴商
量后，老杨拿出 20 万元存款，在该交易公司开设了账户，用来购买某大型交易
所的白银金融产品。

之后，老杨便开始用自己的线上账户进行交易。然而，仅仅过了 20 天，现
实便无情地击碎了老杨的发财梦——当他再次登录自己的线上账户后，傻眼
了，电脑屏幕上赫然显示着资产总额：95.33元！

20天的时间，20万元变成了不到 100元！

向法院起诉被驳回

老杨觉得，这次亏损和交易公司脱不开干系——那么短的时间里赔光了
20 万元，肯定是这款产品有问题，交易公司有猫腻。抱着这种认知，老杨和交
易公司多次沟通，但对方的回复是，投资有风险，20 天赔掉近 20 万元并非不可
能。

协商之路走不通，2017 年，老杨把交易公司和交易所诉至法院，提出交易
所的白银金融产品违反了国家的行政法规，交易所属于违规经营，要求交易
公司与交易所对他的损失承担责任。但庭审中，老杨仅提供了自己与相关工
作人员的电话录音，用以证明相关业务系违规经营。法院认为老杨提出主张
的证据仅有电话录音，不足以证明交易所系违规经营，遂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自此，讨回“公道”成了老杨的执念。往后几年的时间里，他在法律程序中
都因证据不充分，一直未得到想要的结果。眼看着诉讼之路走到了头，老杨偶
然得知了他的案子还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诉讼监督，于是向我院递交了
监督申请书。

找到“破局”线索

受理案件后，我和办案组成员仔细审阅诉讼卷宗及当事人提交的多份材
料，认为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之处，因为老杨仅提供了一个电
话录音，该证据的证明力较弱，无法达到证明“交易所系违规经营”的目的。

证据只有电话录音，那还得从录音上找突破口。我在反复听取录音内容
的过程中，捕捉到一个重要细节。

原来，录音中提到了“交易所没有按照‘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履行报
批程序，那款白银金融产品是违规上线的品种”。办案组经过查阅大量的金融
法规、规章等资料，最终找到了一份关键文件——《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

（试行）》。根据该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金融交易场所新增交易品种的，由区
（县）金融工作部门初审后报市金融工作部门。这意味着，虽然电话录音作为
民事诉讼的证据，因其证明力较弱无法达到证明目的，但根据我们查实的情
况，录音反映的内容很可能是真实的。

随后，办案组通过询问当事人及相关金融从业人员、走访交易所等单位，
一步一步明晰了新证据的脉络。在检察机关的建议下，老杨拿到了关键性的
新证据，即金融局针对老杨的请求出具的相关答复意见，该意见载明，老杨所
购买的那款白银金融产品未经报批，属于违规交易的品种。

因此，我们认为，某交易所将未经报批的产品违规向公众提供，具有主观
过错，且其行为与老杨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交易所应当向老杨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20 年，我院以“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为由向北京市检察院提请抗
诉后，市检察院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同年，市高级法院裁定再审本
案。2022 年，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认为新的证据足以证明交易所的
案涉白银金融产品及其交易规则属于违规上线的交易品种和未经报批的交
易规则，交易所的违法行为与当事人老杨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交易所
应当赔偿老杨相应的损失，最终改判交易所赔偿老杨 5万余元。

民事诉讼监督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检察机关贴近
群众、服务和保障民生的重要工作之一，对维护当事人、案外人合法权益及司
法权威有着重要意义。作为一名检察官，应当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高质效
办好每一个案件，将“检护民生”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老杨终于放下了执念

□本报记者 张博
通讯员 李润雪 张雪莲

“ 由 被 申 诉 人 胡 某 于 本 判 决 送 达
后 十 日 内 赔 偿 申 诉 人 农 业 公 司 损 失
209.16万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今年
3月8日，听法院宣读完某生态农业公
司（下称“农业公司”）与胡某损害公司
利益责任纠纷案判决书的那一刻，站
在原告席上的农业公司诉讼代表人游
某长舒了一口气。

11年 前 ，因 农 业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胡 某 擅 自 将 公 司 畜 牧 农 场 拆 成 一 片
废墟，农业公司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由
此，农业公司开启了与胡某长达数年
的诉讼之路。最终，经过重庆市检察院
第一分院（下称“重庆一分院”）监督法
院作出改判，农业公司得以走出诉讼
泥潭，轻装前行。

七年诉讼
企业深陷败诉困境

农业公司是一家由国有畜牧场改
制而成的有限责任公司，有一座内含
19 栋 建 筑 物 和 21 处 构 筑 物 的 畜 牧 农
场。

2013年1月，胡某以受让农业公司
股权的方式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对
公司进行实际控制。同年7月，胡某以
扩大经营规模、实现公司转型升级为
借口，对公司畜牧农场内的建筑物、
构筑物进行拆除，并委托重庆市北碚
区房屋住用安全鉴定中心 （下称“房
鉴中心”） 对农场建筑物进行危房鉴
定。经胡某现场指定，该房鉴中心对
11栋房屋出具了单项 《房屋安全鉴定
报告》，建议拆除重建，并对其余10栋
房屋附注“因已完全垮塌无法出具鉴
定报告”。随后，胡某依据 《房屋安全
鉴 定 报 告》 对 农 场 建 筑 物 进 行 了 拆
除。同年11月，因胡某拒不履行股权
对价款，原股东恢复对公司控制，以
公司监事游某为首的股东们发现公司
畜牧农场的建筑物、构筑物被拆，便
向胡某讨要说法，但胡某以“改造重
建 ” 为 由 搪 塞 了 过 去 。 直 到 2017年 ，
胡某资金链断裂，股东们发现被拆成
一片废墟的农场没有任何改造重建的
迹象，才惊觉这一切都是胡某的谎言。

“ 拆 除 房 屋 的 决 策 根 本 没 有 取 得
股东会的同意，违反了公司章程，是恶
意损坏公司财产。”2017年6月，游某作
为农业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胡某对损坏的公司财产赔
偿300余万元，并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
损坏价值。一审法院委托两家资产评
估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因房屋已被拆
除，两家机构均以“鉴定对象灭失，无
法评估”为由退回委托。

“那些房屋鉴定出来是危房，存在
安全隐患，对危房进行改造重建属于
正常的职务行为。”庭审中，胡某这样
辩解。

最 终 ，因 农 业 公 司 无 法 证 明 胡 某
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一审法院以证据
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农业公司的诉讼请
求 。2020年7月 ，农业公司向二审法院
提起上诉，并提供了一份由房鉴中心
于2019年7月出具的说明回函，表示因
申请人弄虚作假，之前出具的《房屋安
全鉴定报告》无效。同时，农业公司再
次向二审法院申请鉴定损坏价值，并
提交了部分构筑物影像资料，经专业
评估，被毁损的21处构筑物市值为22
万余元，被拆除的建筑物仍受限于现
有条件无法出具鉴定报告。

2021年 8月 ，二 审 法 院 审 理 认 为 ，

在原建筑物已被拆毁的情况下，仅凭
房鉴中心时隔多年出具的说明，不足
以推翻原鉴定报告的真实性，最终以
证据不足为由判决胡某赔偿农业公司
财产损失22万余元，驳回农业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

2022年 1月 ，再 审 申 请 被 驳 回 后 ，
走投无路的农业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
监督。

拨开迷雾
还原“危房”被拆真相

收 到 农 业 公 司 的 监 督 申 请 后 ，重
庆一分院承办检察官立即启动调查核
实程序，并向北碚区检察院发出案件
协办函，共同成立办案组。

“ 农 业 公 司 屡 屡 败 诉 的 原 因 是 不
能 证 明 胡 某 存 在 损 害 公 司 利 益 的 行
为。”在对众多案卷材料逐一查阅后，
承办检察官发现打开问题之门的钥匙
就是《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房屋安

全鉴定报告》作为决定审判结果的关
键证据，其真实性决定了胡某行为的
性质。”

随 后 ，办 案 组 相 继 发 现 了 案 件 中
两处不合常理的地方：农业公司称畜
牧农场有证建筑物只有19栋，鉴定报
告中却记录勘验了21栋房屋 ；房鉴中
心时隔多年竟发函表示原《房屋安全
鉴定报告》无效。

“多出的两处建筑物从何而来？原
《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为何被推翻？”为
探明真相，办案组决定重返现场。几天
的走访核实下来，结果令办案组大吃
一惊：《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竟存在作
假情形。

现场走访中，办案组亲眼见到《房
屋安全鉴定报告》中已被拆除的两套
房屋完好无损地矗立眼前。经核对，那
两套房屋是两处民居楼，并非畜牧农
场的建筑物。除此之外，还存在多份报
告载明的产权房屋与现场指定鉴定的
房屋、产权实址不一致的情况。一系列

“张冠李戴”之举，究竟是胡某故意欺

骗，还是房鉴中心工作失误？
为 解 答 这 些 疑 问 ，办 案 组 马 不 停

蹄地前往房鉴中心核实。房鉴中心工
作人员解释道：“当年农业公司申请的
危房鉴定数量较多，又没有提供具体
的位置图，所以现场鉴定以他们的指
定为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当
年时常出现办理了产权证后村民又自
行违建的情况，房鉴中心在对房屋进
行鉴定时便不会强制要求核实产权，
加之当年胡某的故意欺骗，最终出现
这一失误。“直到2019年农业公司重新
找到我们，核对发现纰漏后，我们才立
刻对之前的报告发函表示无效。”

房鉴中心工作人员的证言不仅证
实了鉴定报告存在不真实的情况，还
回忆到当年鉴定时畜牧农场里部分建
筑物疑似早被拆除，导致他们无法出
具鉴定报告。

在 多 方 查 证 之 下 ，办 案 组 找 到 当
年实施拆除作业的负责人，该负责人
证实 ：早在2013年3月 ，胡某就与其签
署了《畜牧场旧房拆除工程协议书》，
并拆毁了农业公司大部分建筑物、构
筑物，畜牧农场只留下了加工坊、办公
楼、宿舍楼尚未拆除。直至7月，胡某通
过欺诈手段取得《房屋安全鉴定报告》
后，才将仅剩的3处建筑物拆除。

至 此 ，真 相 大 白 ，胡 某 所 谓“正 常
的职务行为”的辩解不攻自破。

精准抗诉
企业焕发新生

“ 胡 某 在 取 得 农 业 公 司 的 控 制 权
后，将公司作为个人私有财产，私自决
定对公司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
给公司造成了巨额损失，其行为已经
违 反 了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四 十 九 条 的 规
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22年7月，
重庆一分院以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
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且有新
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为由，向重庆
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2022年9月，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房
鉴中心在房屋安全鉴定中存在核实、
勘查不严格的问题，北碚区检察院向
有关行政机关制发了社会治理检察建
议，促使其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流程，
实现房屋安全鉴定工作规范有序。

2023年 4月 ， 再 审 法 院 立 案 受 理
该案。再审过程中，权威资产评估中
心 再 次 对 被 毁 损 的 建 筑 物 进 行 了 鉴
定，最终鉴定出农业公司被胡某损坏
的财产市值浮动范围为170万元至180
余万元。

今 年 3月 ，再 审 法 院 作 出 判 决 ，撤
销二审民事判决中的错误判项，判令
胡 某 赔 偿 农 业 公 司 财 产 损 失 共 计
209.16万元。

“ 检 察 机 关 的 精 准 监 督 让 我 们 公
司终结了多年的诉讼之路。目前公司
打算重新打造一个新农园，整装再出
发。”6月5日，农业公司向重庆一分
院送来感谢信，并表示了重新出发的
信心。

近 日 ，办 案 组 去 该 公 司 进 行 了 回
访。当检察官看到畜牧农场露营基地
施工项目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时，
心中十分欣慰。

“官司打完了，大家心里的大石头
落了地，才能腾出精力推进新项目。”
现今的公司负责人信心满满地向检察
官介绍着公司目前的计划，“这块地规
划建设露营基地，等赔偿款到位了，我
们就开发旁边的种植园、农业体验区，
打造一个生态农园，把村子里的经济
带动起来……”

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取得股东会同意，擅自将公司建筑物、构筑物拆除，给公司造
成209万余元损失，被诉至法院后仅需赔偿22万元。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法院作出
改判，公司合法权益得以维护——

任性的“改造重建”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指的是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
体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
的规定，实施了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而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损害公
司利益的行为形式多样，不仅违反
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更会给公司
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在此类由董事、监事、高管等
损 害 公 司 利 益 的 行 为 引 发 的 争 议
中，检察机关从损害公司行为对应
的实施依据、决策程序、行为目的
等 角 度 入 手 ， 仔 细 分 析 、 深 入 调
查，准确认定行为性质。本案中，
针对时任法定代表人的胡某对公司
有证房屋及生产设施决定实施拆除
的行为是否缺乏正当依据这一争议
点，检察机关从案涉 《房屋安全鉴
定报告》 入手，经多方查证，认定
该报告系作假，故不能作为胡某拆
除行为正当且合理的依据。其拆除
行为不仅违反公司章程，还导致公
司财产利益受损，胡某未尽到勤勉
义务，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
终，检察机关通过精准监督纠正了
错误判决，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有效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
近 年 来 ， 检 察 机 关 高 质 效 履

职，形成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服
务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常态化
机制。2024 年 7 月 1 日，新修订的公
司法开始施行，更为检察机关办理
此类案件、加强企业合法权益保护
提供了明确有力的依据。关于公司
高管的勤勉义务，原先的公司法并
未作出具体规定，这给司法机关认
定当事人是否违反勤勉义务带来一
定困难。新修订的公司法修改完善
了“董、监、高”忠实勤勉义务的标准
和原则，对公司高管不得作出的行
为亦作出规定，进一步约束了公司
高管的行为，防止其利用职权损害
公司利益。同时，对于公司高管损
害公司利益的救济途径，新修订的
公司法不仅明确了赔偿责任，还引
入了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为股
东 代 表 诉 讼 提 供 了 明 确 的 法 律 依
据。当公司利益受损时，股东可以
请求监事会提起诉讼。如果监事会
未在规定时间内采取行动，股东有
权直接向法院提起代表诉讼。
（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 崔天明）

公司高管损害公司利益该如何定性追责

姚雯/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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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峰：本院受理原告王运涛与被告张文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0826 民初 4547 号，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材料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 9 时在宿松县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

韩波（身份证号码 340123197801191397）：本 院 受 理 申 请 执
行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与被执行人韩波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皖 0103 执 9219 号，执行中，本院依法采取
询价方式对被执行人韩波名下位于合肥市瑶海区临泉东路 686 号名
城绿洲小区 15 幢 1504 室〔产权证号 ：皖（2020）合 肥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2145496 号〕房产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法定期
间出具了网络询价报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
果为 1586135 元，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1309788 元，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1345656
元。本院已裁定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
述网络询价报告及强制执行申请书、限制消费令、财产申报表、开庭
传票、执行裁定书、询价报告、询价结果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拍卖裁定书、查封裁定书、网络司法事项通知书及平台确认书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对询价报告有异
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
书面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余为良：本院受理原告汪纪芳与被告余为良非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安徽金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承全诉被告安徽金
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4）皖 0111民初 8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眼奥秘美容有限公司、合肥眼芝缘美容有限公司、朱丽：本
院受理徐文丽与合肥眼奥秘美容有限公司、合肥眼芝缘美容有限公
司、朱丽、钱海波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3）
皖 0111 民初 16448 号民事裁定，被告钱海波不服本裁定提出上诉，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管辖），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和明、刘世崇：本院受理原告方晓涛诉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2024）皖 0181 民初 8168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潘家龙、陈胜华：本院受理原告范小龙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0181 民初 5000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安徽建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肥工投工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昊天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81 民初 6171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于海波：本院受理毕东浩与于海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
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年10月17日9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李鸿强：本院受理原告陈晨诉被告李鸿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陈先海：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宇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先

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王泽平、王玉萍、王可欣、王可妍：本院受理原告王泽云与被告王
泽平、王玉萍、王可欣、王可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33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吴华林：本院受理原告杨志永诉被告吴华林、钱峰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钱峰向本院递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本院作出（2024）皖 0111
民初 8072 号民事裁定，被告钱峰不服本裁定提出上诉，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孙全斌：本院受理合肥瑶海区功民茶庄与孙全斌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2024年10月17日9时在本院第十七法
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葛传飞：本院受理原告姚大寿、陈义文诉被告葛传飞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 10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李磊：本院受理原告安徽东方蓝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磊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4）皖0103执恢717号
王华模（身份证号码342622196411247533）、夏得霞（身份证号码

342622196707057261）、孙业元（身份证号码342622197401217271）、
陈玉荣（身份证号码342622197304027281）、庐江县锦昌五金制造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与
被执行人王华模、夏得霞、孙业元、陈玉荣、庐江县锦昌五金制造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本院依法采取询价方式
对王华模、夏得霞共同名下位于合肥市庐江县庐城镇塔山路北苑小
区 55#D 座幢 201 房、202 房、301 房、302 房、401 房、501 房等〔产权证
号：房权证庐字第 68731 号/房权证庐字第 68730 号/房权证庐字第
68738 号/房权证庐字第 68739 号/房权证庐字第 68732 号/房权证庐
字第 68733 号/房权证庐字第 687431 号/房权证庐字第 68740 号/房权
证庐字第 68735 号/房权证庐字第 68734 号/房权证庐字第 68736 号/
房权证庐字第 68737 号〕的房产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司法网络询价
平台在法定期间出具了网络询价报告。201 房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705936 元，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出具
的询价结果为 1055460 元；202 房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
询价结果为 531536 元，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794712 元；301 房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712731 元，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1065620 元；
302 房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541704 元，淘
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809914 元；401 房江苏京
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867180 元，淘宝（中国）软件
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1296540 元；501 房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857011 元，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出具
的询价结果为 1281337 元。本院已裁定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网络询价报告及强制执行申请书、限制
消费令、财产申报表、开庭传票、执行裁定书、询价报告、询价结果通
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拍卖裁定书、查封裁定书、网络司法
事项通知书及平台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如对询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向本院
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